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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水泥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97)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建筑砌块协会、成都建工第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南建筑材料研究设计院

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超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大学、苏州中材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山西金宇科林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苏州混凝土水泥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内蒙古众志粉体

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大学、河南省创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山东东方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浙江新

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瑞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周口公正建设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三峡大学、中
材建设有限公司、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铁正检测科技有限公司、许昌学院、中铁二十五局集团

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大学、浙江金州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省公路桥梁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六局集团呼和浩特铁路建设有限公司、烟台市牟平区建设工程事务服务中心、
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鼎宜、杜建东、陈胜强、林炼、贾彦峰、邵建兵、赵月梅、钱峰、刘远祥、罗一、
赵智承、李璐洋、龚泳帆、朱力、刘印、杨伟刚、杨凯璐、崔项昆、应志雄、韩铭、田燕、孙晓辉、郑珂、谈云志、
张钰婧、刘文杰、张思才、王伟光、耿靖玮、罗勉、翟祝贺、黄春水、赖明荣、李凌峰、任肖飞、杨绿峰、何杨、
张涛、刘伟、邓华锋、李元杰、张悦、姚元朝、赵永波、曹忠露、牛立健、郭建梅、张倩、张颖康、黄功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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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制定系“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碳达峰碳中和国家标准计划专项”。
偏高岭土粉是一种特殊的高岭土矿深加工产品,是原矿物经粉碎、煅烧、粉磨,形成主要由非晶质硅

酸铝颗粒构成的粉状物质。国内外多年试验研究和工程应用表明偏高岭土粉在碱性环境下具有胶凝活

性,常用于改善新拌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的性能并提高其制品特性,是一种特殊、高活性的混凝土和砂浆

掺合料。
偏高岭土粉生产过程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气体,要比硅酸盐水泥低。在混凝土和砂浆中掺入偏高岭

土粉可降低水泥用量,产生明显的二氧化碳减排效果。在计算掺入偏高岭土粉给混凝土和砂浆带来的

碳排放减量效果时,可保持混凝土和砂浆的强度设计值不变,分别计算掺加和不掺加偏高岭土粉的单位

体积混凝土和砂浆的碳排放量;对比获取掺加偏高岭土粉给混凝土和砂浆带来的碳排放减量值。
可通过忽略除水泥、偏高岭土粉用量之外的其他影响因素为前置条件,仅用水泥和偏高岭土粉的碳

排放量取值,来计算获得掺加偏高岭土粉后给混凝土和砂浆带来的碳排放减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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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和砂浆用偏高岭土粉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混凝土和砂浆用偏高岭土粉的分类与标识,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记、包
装、贮存和运输。

本文件适用于在水泥混凝土和砂浆中使用,具有胶凝活性的偏高岭土粉的生产和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176—2017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1345 水泥细度检验方法 筛析法

GB/T1346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与安定性检验方法

GB/T1914—2017 化学分析滤纸

GB/T5950 建筑材料与非金属矿产品白度测量方法

GB6566—2010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8075 混凝土外加剂术语

GB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T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9774 水泥包装袋

GB/T14563—2020 高岭土及其试验方法

GB/T17671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

GB/T18736—2017 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用矿物外加剂

GB/T43309 玻璃纤维及原料化学元素的测定 X射线荧光光谱法

JC/T313 膨胀水泥膨胀率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807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偏高岭土粉 metakaolinpowder;CMP
含高岭石成分的矿物原料在600℃~900℃温度下煅烧、粉磨,形成主要由无定形硅酸铝颗粒组

成的,含有活性三氧化二铝和二氧化硅成分的,在混凝土和砂浆的碱性环境下具有胶凝活性的粉状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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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类与标识

4.1 分类

4.1.1 按其白度值分为60、75和85三个等级。

4.1.2 按其理化性能,分为Ⅰ型、Ⅱ型和Ⅲ型三种规格。

4.2 标识

偏高岭土粉按字母缩写CMP、白度等级、规格、文件编号的顺序来标识。
示例:白度等级75的Ⅱ型偏高岭土粉,可标识为:

CMP75—Ⅱ GB/T46064

5 技术要求

5.1 白度值

偏高岭土粉的白度值应符合表1规定。

表1 偏高岭土粉的白度值要求

等级 60 75 85

白度值 60.0~<75.0 75.0~<85.0 ≥85

5.2 理化性能

偏高岭土粉的理化性能应符合表2规定。

表2 偏高岭土粉的理化性能要求

项目
性能指标

Ⅰ型 Ⅱ型 Ⅲ型

烧失量 ≤1.6%

含水率 ≤1.0%

细度(45μm方孔筛余) ≤1.0% ≤2.0% ≤2.5%

需水量比 ≤120%

三氧化二铝(Al2O3)含量 ≥38.0% ≥35.0%

三氧化二铝(Al2O3)含量和二氧化硅(SiO2)含量之和 ≥90.0% ≥85.0%

氯离子(Cl-)含量 ≤0.06% ≤0.10%

三氧化二铁(Fe2O3)含量 ≤2.0% —

氧化钙(CaO)含量和氧化镁(MgO)含量之和 ≤1.0% ≤2.0% ≤3.0%

三氧化硫(SO3)含量 ≤0.6%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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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偏高岭土粉的理化性能要求 (续)

项目
性能指标

Ⅰ型 Ⅱ型 Ⅲ型

Ca(OH)2 溶液pH降低率 ≥25.0% ≥18.0%

活性指数
3d

28d

≥100%

≥105% ≥95%

≥95%

≥90%

5.3 试件的性能

5.3.1 初凝时间之差

掺加、未掺加偏高岭土粉的试件,两者的初凝时间之差应在-20.0%~20.0%的范围内。

5.3.2 膨胀率

掺加偏高岭土粉的试件,其膨胀率应在-0.05%~<0.01%的范围内。

5.4 放射性核素限量

偏高岭土粉放射性核素限量应符合GB6566—2010中对“建筑主体材料”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和数值修约

6.1.1 实验室的环境温度为(20±2)℃、相对湿度为40%~70%。

6.1.2 在判定测定值或其计算值是否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应将所得到的测定值或其计算值,与本文件

规定的极限数值做比较,比较方法采用GB/T8170中给出的修约值比较法。

6.2 试验用水泥

试验用水泥应满足GB8076对基准水泥的规定,或采用符合 GB175规定,并满足表3要求的

P·I52.5水泥。仲裁试验采用GB8076中的基准水泥。
注:供需双方若预先有约定,能指定试验用水泥的生产企业、品牌和理化性能,以切合偏高岭土粉应用的实际工况。

表3 试验用P·I52.5水泥的物化性能

检测内容 指标 检测方法

细度(Blaine细度值) ≥300m2/kg GB/T1345

铝酸三钙(Ca3Al2O6) >6%~12% GB8076

碱(Na2Oeq) >0.5%~1.2% GB/T176

6.3 白度值

按GB/T5950的规定进行试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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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理化性能

6.4.1 烧失量

按GB/T14563—2020的5.2.11规定进行试验,应控制马弗炉内温度,自室温逐渐升至400℃~
450℃、保温1h±5min。

6.4.2 含水率

按GB/T18736—2017附录B的规定进行试验。

6.4.3 细度(45μm方孔筛余)

按GB/T1345的规定进行试验。用45μm筛、手工筛分法,试样数量为(10±0.01)g。

6.4.4 需水量比

需水量比按以下步骤进行试验:

a) 试验仪器应符合GB/T1346的规定;

b) 按GB/T1346的规定,先测定试验用水泥的标准稠度用水量,记录为P,并在报告上注明试验

用水泥的来源信息。

c) 将425g试验用水泥和75g偏高岭土粉一起混合均匀,宜选用粉料混合装置预混1min,再按

GB/T1346的规定,测定掺入偏高岭土粉试验试件的标准稠度用水量,记录为P1;

d) 需水量比(W)按式(1)计算,结果修约到1%。

W =
P1

P ×100% ……………………(1)

  式中:

W ———偏高岭土粉的标准稠度需水量比;

P ———试验用水泥的标准稠度用水量,%;

P1 ———掺入偏高岭土粉试验试样的标准稠度用水量,%。

6.4.5 三氧化二铝(Al2O3)含量

按GB/T43309或GB/T14563—2020的5.2.6或GB/T176—2017的6.23规定进行试验,并在报

告上注明试验所依据的文件号。仲裁试验按GB/T14563—2020的5.2.6规定进行。

6.4.6 三氧化二铝(Al2O3)含量和二氧化硅(SiO2)含量之和

6.4.6.1 按GB/T43309或GB/T14563—2020的5.2.3.1或GB/T176—2017的6.20规定,对二氧化

硅(SiO2)含量进行测定,试验方法依据文件号应与测定三氧化二铝(Al2O3)含量时的相一致,并在报告

上注明试验所依据的文件号。仲裁试验按GB/T14563—2020的5.2.3.1规定进行。

6.4.6.2 用6.4.5的测定结果,计算出三氧化二铝(Al2O3)含量和二氧化硅(SiO2)含量之和。

6.4.7 氯离子(Cl-)含量

按GB/T43309或GB/T176—2017的6.13规定进行试验,并在报告上注明试验所依据的文件号。
仲裁试验按GB/T176—2017的6.13规定进行。

6.4.8 三氧化二铁(Fe2O3)含量

按GB/T43309或GB/T14563—2020的5.2.4.1或GB/T176—2017的6.21规定进行试验,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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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上注明试验所依据的文件号。仲裁试验按GB/T176—2017的6.21规定进行。

6.4.9 氧化钙(CaO)含量和氧化镁(MgO)含量之和

6.4.9.1 按GB/T43309或GB/T14563—2020的5.2.7或GB/T176—2017的6.10规定进行氧化钙

(CaO)含量检测。仲裁试验按GB/T176—2017的6.10规定进行。

6.4.9.2 按GB/T43309或GB/T14563—2020的5.2.7或GB/T176—2017的6.27规定进行氧化镁

(MgO)含量检测。仲裁试验按GB/T176—2017的6.27规定进行。

6.4.9.3 氧化钙(CaO)含量和氧化镁(MgO)含量检测,试验应按相同文件号,并在报告上注明。

6.4.10 三氧化硫(SO3)含量

按GB/T43309或GB/T14563—2020的5.2.9.1规定进行试验,并在报告上注明试验所依据的文

件号。仲裁试验按GB/T14563—2020的5.2.9.1规定进行。

6.4.11 Ca(OH)2 溶液pH降低率

按附录A的规定进行试验。

6.4.12 活性指数

按附录B的规定进行试验。

6.5 试件的性能

6.5.1 初凝时间之差

6.5.1.1 试验仪器应符合GB/T1346的规定。
6.5.1.2 按GB/T1346规定先测定满足6.2的试验用水泥的初凝时间,记录为t0,读数至1s,并在报告

上注明试验用水泥的供应商和商标信息。

6.5.1.3 先将425g试验用水泥和75g偏高岭土粉混合均匀,宜用粉料混合装置预混1min,再按

GB/T1346规定测定掺入偏高岭土粉试件的初凝时间,记录为t1,读数至1s。

6.5.1.4 初凝时间之差(σ)按式(2)计算,结果修约至0.1%。

σ=
t1-t0

t0 ×100% ……………………(2)

  式中:

σ ———初凝时间之差;

t1 ———掺入偏高岭土粉试件的初凝时间,单位为秒(s);
t0 ———试验用水泥的初凝时间,单位为秒(s)。

6.5.2 膨胀率

6.5.2.1 按JC/T313的规定进行试验。

6.5.2.2 成型试件用材料为试验用水泥1020g、偏高岭土粉180g;先应将试验用水泥和偏高岭土粉混

合均匀,宜用粉料混合装置先预混1min。

6.5.2.3 搅拌、试件成型,按标准稠度用水量加水。

6.5.2.4 用龄期60d的试件,按JC/T313的规定计算偏高岭土粉试件的膨胀率。

6.6 放射性核素限量

按GB6566的规定进行试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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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验规则

7.1 组批

以相同产品标识的50t偏高岭土粉为一个批次,不足50t时亦按一批次计。

7.2 抽样和留样

7.2.1 袋装出厂时按表4规定抽样数量,每袋随机取样不少于100g,最终形成不少于3000g的总试

样。总试样再一分为二,一份供检验用,一份密封储存备查。

7.2.2 散装出厂时,在装或卸过程中相隔不少于20s,每次取样不少于200g、不少于3次,最终形成不

少于3000g的总试样。

7.2.3 总试样应先混合均匀后一分为二,一份供检验用,一份密封储存备查。宜用粉料混合装置先对

总试样进行预混2min处理。

表4 抽样规则

单位为袋

批量 <100 100~500 501~1000 >1000

抽样数量 10 20 25 30

7.3 检验

7.3.1 分类

偏高岭土粉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3.2 出厂检验

检验项目为白度值、含水率、需水量比、三氧化二铝(Al2O3)含量、Ca(OH)2 溶液pH降低率。

7.3.3 型式检验

7.3.3.1 检验项目为第5章所规定的全部项目。

7.3.3.2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批量生产时;

b) 原料矿体、供应商、生产工艺和原料配比,有一项发生改变时;

c) 停产六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最近一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正常生产时,相同标记产品每两年进行一次。

7.4 判定规则

7.4.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符合本文件中对应标识的技术要求,且有相同标识、有效的型式检验报告,则判定该

批次合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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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型式检验

7.4.2.1 型式检验项目全部符合第5章所对应标识的各项技术要求时,则判定该批次合格。

7.4.2.2 型式检验项目仅一项不符合本文件所对应标识的技术要求时,应使用同批次密封储存备查试

样,对不符合的项目进行加倍抽样复验。复验结果符合对应标识的要求时,则判定该批次合格,否则判

定该批次不合格。

7.4.2.3 型式检验项目中,有二项或二项以上不符合本文件中对该产品标识的技术要求时,判定该批次

不合格。

8 标记、包装、贮存和运输

8.1 标记

偏高岭土粉出厂时应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书,内容包括:

a) 生产企业厂名和产品商标;

b) 包含有白度等级和规格等产品标识信息的合格证编号、包装袋标称值、生产日期;

c) 对应批次的产品出厂检验报告;

d) 有效期内相同标识产品的型式检验报告;

e) 本批次的数量和出厂批次编号。

8.2 包装

8.2.1 所用包装材料和包装规格,由供需双方提前约定;无约定时应符合GB/T9774的规定。

8.2.2 定量袋装的质量实际值与标称值之差,均应落在标称值的-1%~+2%范围内;10袋累计的实

际值落在10袋标称值累计总质量的-0.5%~+2%范围内。

8.3 贮存和运输

8.3.1 袋装产品在贮存和搬运过程中,全程应设置有防潮和防水措施。存放于有架空、防水措施的室

内时,堆场地坪与产品袋装堆垛之间应有防潮措施;散装库应满足干性粉料存储的防水、隔潮要求。

8.3.2 袋装产品在装卸和运输时,不准许抛、掷和用钩子提拉;且不应被杂质污染。

8.3.3 在符合本文件规定的情况下,产品保质期为1年。贮存时间超出保质期,经重新做型式检验,符
合本文件规定时,可立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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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偏高岭土粉的活性快速评估方法:Ca(OH)2 溶液pH降低率测定

A.1 原理

偏高岭土粉的活性体现在能与Ca(OH)2 发生化学反应,温度高则会加快这种化学反应过程。将

一定量的偏高岭土粉投入Ca(OH)2 饱和溶液中,测试溶液前后的pH差别,来表征偏高岭土粉的活性

大小。

A.2 试验条件

实验室环境温度应控制在(20±2)℃范围内。

A.3 试验耗材

A.3.1 分析纯Ca(OH)2。

A.3.2 蒸馏水。

A.3.3 定性滤纸。符合GB/T1914—2017的102型滤纸,大小和形状应满足试验的需要。

A.4 仪器设备

A.4.1 电子天平:称量范围0g~1000g,显示分度值不大于0.001g。

A.4.2 玻璃容器:化学试验用带刻度500mL玻璃容量瓶2个、具塞250mL锥形瓶4个、250mL烧杯

3个。

A.4.3 pH计:精度±0.01。

A.4.4 数显恒温六孔水浴装置。

A.4.5 10mL移液管、50mL量筒、化学试验用玻璃棒、漏斗等若干。

A.5 试样

从依据7.2规定获取的总试样中,称取3份各20.000g的偏高岭土粉。

A.6 试验过程

A.6.1 试验中使用的玻璃容器和玻璃器具,均应先用自来水清洗、再用蒸馏水冲洗干净。

A.6.2 用天平称取20.000g分析纯Ca(OH)2,投入500mL玻璃容量瓶,再使用量筒和移液管,将
400mL蒸馏水注入存有分析纯Ca(OH)2 的500mL玻璃容量瓶,用玻璃棒搅拌使其充分溶解,停置

2h后再次搅拌一次后进行过滤。

A.6.3 用量筒和移液管,将过滤后的饱和Ca(OH)2 溶液移入到4个250mL锥形瓶中,保证在每个锥

形瓶中各注入80mL。

A.6.4 在3个存有饱和Ca(OH)2 溶液的锥形瓶中,分别投入20.000g的偏高岭土粉试样,用玻璃棒搅

拌开后,用具盖盖住瓶口;另一个仅有饱和Ca(OH)2 溶液的锥形瓶为空白对比样,同时用具盖盖住

瓶口。

A.6.5 将4个锥形瓶一起放入同一台水浴装置内,设置水浴温度为(60±2)℃,立即启动水浴计时;水
浴过程中隔(12±0.5)h逐个取出锥形瓶,人为晃动(20±2)s后再放回水浴装置内。

A.6.6 将经水浴(24±2)h的4个锥形瓶从水浴装置上同时取出。3个含有偏高岭土试样的Ca(OH)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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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单独用滤纸分别过滤去残渣,过滤液各自注入不同的烧杯中。

A.6.7 用pH计,在10min内完成对包括一个锥形瓶空白对比样、3个烧杯中溶液的pH测量;pH读

数分别记录为K0、K1、K2 和K3,读数精确至±0.01。每次测试后应使用蒸馏水冲洗pH计的测量探

头,再用滤纸吸干探头上的附着水。
注:用pH计测量时,探针在溶液中停置4s~6s,等显示数值稳定后再读取数值。

A.7 结果计算

A.7.1 Ca(OH)2 溶液pH降低率(ε)按式(A.1)和式(A.2)计算。

ε=
K0-K

K0
×100% ……………………(A.1)

K =
K1+K2+K3

3
……………………(A.2)

  式中:

ε     ———Ca(OH)2 溶液pH降低率,修约至0.1%;

K0 ———空白对比样Ca(OH)2 溶液的pH;

K ———含有偏高岭土粉试样的Ca(OH)2 溶液pH的平均值;

K1、K2、K3 ———3杯含有偏高岭土粉试样的Ca(OH)2 溶液pH的测定值。

A.7.2 当K1、K2 和K3 任意两个数值之差大于0.20时,需重新取样进行试验。

A.8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上除给出pH降低率(ε)结果外,还应包括3个烧杯和空白对比样锥形瓶中的测定原始记

录值。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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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偏高岭土粉的活性指数试验方法

B.1 原理

分别测试掺入固定比例偏高岭土粉的受检胶砂试件和基准胶砂试件的抗压强度值,采用同龄期胶

砂试件的抗压强度比值,来评价偏高岭土粉的活性指数。

B.2 试验条件

B.2.1 实验室环境应符合GB/T17671的规定。
B.2.2 试验用各种材料、仪器和试样,均应预先在实验室环境下存放至少24h。

B.3 试验用仪器和材料

B.3.1 符合GB/T17671规定的试验仪器和ISO标准砂。
B.3.2 符合6.2规定的试验用水泥。

B.3.3 蒸馏水。

B.3.4 计量天平:分度值应不大于0.01g。

B.4 试验步骤

B.4.1 试件制作

B.4.1.1 基准胶砂试件和受检胶砂试件的配比要求见表B.1。

表B.1 试件的胶砂配比要求

单位为克

材料 基准胶砂试件 受检胶砂试件

试验用水泥 450 382

偏高岭土粉 — 68

ISO标准砂 1350 1350

水 225 225

B.4.1.2 制作受检胶砂试件时,应将计量好的试验用水泥和偏高岭土粉先放一起混合均匀,宜用粉料

混合装置先预混1min。当受检胶砂试件流动度小于基准胶砂试件时,应采用符合GB/T18736—2017
附录C中表C.1要求的粉体萘系高效减水剂,与试验用水泥和偏高岭土粉先一起混合均匀,使两组试件

的流动度差控制在±5mm内。

B.4.1.3 搅拌、试件成型和养护,按GB/T17671的规定进行。

B.4.1.4 受检胶砂试件和基准胶砂试件,均每次成型一组为3个160mm×40mm×40mm棱柱体。
同龄期受检胶砂试件和基准胶砂试件的成型时间间隔,应控制在2h内。

B.4.2 试件的抗压强度测定

B.4.2.1 从受检胶砂试件和基准胶砂试件中,各取同龄期的3个棱柱体试样。按GB/T17671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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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测试、计算出受检胶砂试件的抗压强度值(R1)和基准胶砂试件的抗压强度值(R0)。

B.4.2.2 3d活性指数(A3),以加水搅拌开始计时、72h±45min养护龄期试件的抗压强度值来计算;
试件在抗压试验机上做试验时的实际养护龄期,受检胶砂试件和基准胶砂试件两者的差值应不超过

45min。

B.4.2.3 28d活性指数(A28),以加水搅拌开始计时、28d±4h养护龄期试件的抗压强度值来计算;试
件在抗压试验机上做试验时的实际养护龄期,受检胶砂试件和基准胶砂试件两者的差值应不超过4h。

B.5 活性指数计算

B.5.1 按GB/T17671的规定,用单个试件的抗压强度结果,计算得到试件的抗压强度值(R0 和R1)。

B.5.2 活性指数A3(或A28)按式(B.1)计算,结果修约至1%。

A3(或A28)=
R1

R0
×100% ……………………(B.1)

  式中:

A3(或A28)———3d(或28d)活性指数;

R1 ———3d(或28d)受检掺入偏高岭土粉胶砂试件的抗压强度值,单位为兆帕(MPa);

R0 ———3d(或28d)基准胶砂试件的抗压强度值,单位为兆帕(MPa)。

B.6 试验报告

B.6.1 在报告上应注明所采用试验用水泥的来源信息。

B.6.2 报告应符合GB/T17671的规定,给出所有单个试件的抗压强度结果、计算的平均值,以及可能

按规定剔除的抗压强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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